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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91� � � �证券简称：国货航 公告编号：2025-056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货航” 、“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总飞行师

巫玉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巫玉胜先生原定任期至2028年6月，因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飞

行师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巫玉胜先生的

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辞职后，巫玉胜先生不

再担任国货航及下属子公司的任何职务，并将按照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巫玉胜先生通过国货航员工持股平台天津宇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间接持有公司2,547,551股股份，其将继续履行本人作出的《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

诺》，并严格遵守该承诺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巫玉胜先生在担任总飞行师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0925� � � � � � � �证券简称：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6.4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5.96%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 不适用（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12MA1GBUG23E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年9月29日，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银投资” ）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2025年8月20日至2025年9月29日，交银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32,613,500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6.44%减少至5.96%，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整数倍。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交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

44,347.8646 6.44% 41,086.5146 5.96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2025/8/20-

2025/9/2

9

合计 44,347.8646 6.44% 41,086.5146 5.96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

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其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并根据

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600862� � � � � � � � �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5-039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4/28-2026/4/27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00万元(含)-20,000.00万元(含)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539,7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541%

累计已回购金额 91,910,124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4.67元/股-27.6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10,000.00万元 （含）-20,000.00万元

（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6.00元/股（含），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披露的2025-011号公告。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27日起由不超过人民币36元/股（含）调整为

不超过人民币35.75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8日披露的2025-023号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一）2025年7月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实施回购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日披露的

2025-024号公告。

（二）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

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5年9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股股份3,539,700股，占公司截至本公告日总股本

的0.2541%，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27.61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人民币24.67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91,910,124元（不含

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 � � �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25-048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西藏酷爱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藏酷爱” ）近期对相关涉税事项开展自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经自查，西藏酷爱需补缴税款45,125,375.66元，截止2025年9月30日滞纳金19,245,972.72元，

合计64,371,348.38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已缴纳45,125,375.66元税款，19,245,972.72元滞纳金将于后续缴纳，本次

补缴不涉及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款

及滞纳金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 补缴的上述税款及滞纳金将计

入公司2025年当期损益，对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最终以2025年度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61� � � �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2025-085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搬迁至新办公地址。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变更前：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十道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27、28楼。

邮政编码：518052

变更后：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远望谷大厦5楼

邮政编码：518052

除上述办公地址变更外，公司网址、投资者咨询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均保持不变。 具体如下：

公司网址：http://www.invengo.cn

联系电话：0755-26711735

传真电话：0755-26711693

电子邮箱：stock@invengo.cn

以上办公地址自公告之日起正式启用， 公司后续将及时办理注册地址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事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166� � � �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25-81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所属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短期公司

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123号）。

根据上述批复， 中国证监会同意申万宏源证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余额不超过300亿元

的短期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相关短期公司债券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

进行。 上述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2025年9月18日）起24个月内有效。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600377� � � � � �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编号：临2025-044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2、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该12项交易在本公司日常业务中进行，属一般的商业条款，交易价格公允合理，公司的收

入、利润对该类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本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3、除特别注明外，本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均以人民币元为金额单位。

4、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9月30日审议批准了《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于2025年9月30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龙潭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潭大桥公司”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 ）、苏交控清洁能源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 ）就相关业务与交易对手方签

署的关联交易有关协议如下：

1、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苏宜长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长公司” ）、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宜公司” ）的道路日常养护项目、道路专项养护维修

项目、房建改造项目、路桥专项设计项目与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现代路桥公司” ）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

议。

2、本公司就本公司的路桥检测服务项目与江苏现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检测公司” ）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

充协议。

3、本公司就本公司房建改造项目、服务区宣传活动设计策划及宣传推广项目与江苏交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传媒公

司” ）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4、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峰山大桥公司” ）的服务区充电桩建设项目与江苏镇扬交

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扬交科公司” ，原名：江苏镇扬汽渡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5、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龙潭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潭大桥公司” ）就空调采购项目与江苏交控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交控商运公司” ）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6、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就服务区加油站出租项目与江苏高速公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能源公司” ）签署

《关联交易协议》。

7、本公司就本公司出租通信管道经营权项目与江苏交控数字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研院” ）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8、本公司就本公司的桥梁应急抢修工程服务项目与江苏华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工程公司” ）签署《关联交易协

议》。

9、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桥梁检测项目与江苏华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汇工程公司” ）签署《关

联交易协议》。

10、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云杉清洁能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杉清能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就租用

场地建设光伏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与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润扬大桥公司” ）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1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就租用场地建设光伏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与江苏连徐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徐高速公司” ）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本公司关联董事陈云江先生、王颖健先生、谢蒙萌女士（均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交控” ）的员工）对第1-11项议

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对以上议案均投了赞成票，并认为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12、 本公司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龙潭大桥公司的隧道突发事件联动控制技术方案编制项目与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局交通科研” ）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本公司关联董事杨少军、杨建国先生（均为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公路” ）的员工）对第12项议案

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对以上议案均投了赞成票，并认为交易条款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

本公司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5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可，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

审计委员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规则” ）[第6.3.3条]，有关各方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方，有关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07�条，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控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07(4)�及14A.13�条，上述

1–11�项交易各其他方作为江苏交控的附属公司或由江苏交控直接或间接持有30%�以上的股权亦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本公司第二大

股东招商公路同时持有本公司及广靖锡澄公司超过10%或以上的权益，上述第12项交易招商局交通科研是招商公路附属公司，根据香港

上市规则第14A.07(4)�及14A.13条，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以上12项关联交易累计计算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披露要求，有关费用总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少于5％，根

据上交所上市规则，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需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披露，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1（除路桥专项设计项目）,2， 3（公司房建改造项目），6，8，9项累计有关财政年度过去类似持续关连交易按香港上市规则第

14.07条所计算之收益比率高于0.1%但低于5%，故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76(2)(a)条只须符合公告及香港上市规则第14A.55至14A.59

条年度审阅的规定，但无须在股东大会上获得独立股东批准。上述1（路桥专项设计项目），3（服务区宣传活动设计策划、宣传推广项目），

4，5，7及12项之其他持续关连交易年度上限最高金额及10、11项关连交易（租用场地建设光伏电站）累计过去12个月的类似交易按香港

上市规则第14.07条所计算的所有百分比率均低于0.1%，交易无需符合披露规定。 上述10�及11项售电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97条无须

符合披露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其他任何部门批准。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宁沪公司接受

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现代路桥公

司

5486 51.91 10334 31126 72.35

本次公告为公

司运营需要追

加关联交易。

现代检测公

司

100 0.95 11 221 0.51

交控传媒公

司

982 9.29 0 2011 4.67

华通工程公

司

500 4.73 0 97 0.23

华汇工程公

司

2391 22.62 0 0 0

小计 9459 89.50 10344 33455 77.76

广靖锡澄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现代路桥公

司

781 7.39 1489 9175 21.33

华汇工程公

司

95 0.90 0 0 0

小计 876 8.29 1489 9175 21.33

宜长公司接受

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现代路桥公

司

175.4 1.66 0 178 0.41

小计 175.4 1.66 0 178 0.41

常宜公司接受

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现代路桥公

司

50 0.47 0 214 0.50

小计 50 0.47 0 214 0.50

龙潭大桥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招商局交通

科研

8.34 0.08 0 0 0

小计 8.34 0.08 0 0 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合计 10568.74 100 11833 43022 100

宁沪公司向关

联人采购物资

镇扬交科公

司

5 12.5 0 0 0

小计 5 12.5 0 0 0

五峰山大桥公

司向关联人采

购物资

镇扬交科公

司

5 12.5 0 0 0

小计 5 12.5 0 0 0

江苏龙潭大桥

有限公司向关

联人采购物资

交控商运公

司

30 75 0 60 100

小计 30 75 0 60 100

向关联人采购

物资

合计 40 100 0 60 100

苏交控清能江

苏公司接受关

联人提供的租

赁

润扬大桥 0.5546 21.95 0 0 0

连徐高速 1.972 78.05 0 0 0

小计 2.5266 100 0 0 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租赁

合计 2.5266 100 0 0 0

宁沪公司向关

联人提供的租

赁

数研院 20 28.57 0 0 0

小计 20 28.57 0 0 0

广靖锡澄公司

向关联人提供

的租赁

高速能源公

司

50 71.43 394 730 100

小计 50 71.43 394 730 100

向关联人提供

的租赁

合计 70 100 394 730 1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中国江苏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云江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37,747.5千元

主营业务： 江苏省境内收费公路及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89,886,07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38,596,79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23,198,20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4,946,69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399号紫金金融城A2楼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1）

法定代表人： 邓东升

注册资本： 人民币16,800,000千元

主营业务：

从事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在省政府授权范围内），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

输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高速公路收费，实业投资，国内

贸易。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901,521,71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368,643,08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104,709,88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14,921,08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东路9号院1号楼华丰大厦9楼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注2）

法定代表人： 杨旭东

注册资本： 人民币6178217.338千元

主营业务：

公路、桥梁、码头、港口、航道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投

资管理；交通基础设施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开发、研制和产品的销

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59,169,49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71,228,59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12,711,00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5,322,23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仙林大道2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袁守国

注册资本： 人民币129,05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25%）(注1)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15%）

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15%）（注3）

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7.5%）（注4）

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7.5%）（注5）

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限公司（7.5%）(注6)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7.5%）（注1）

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7.5%）（注7）

江苏宁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7.5%）（注8）

主营业务：

桥梁工程、公路工程、隧道工程、铁路工程、市政工程、绿化工程、园林景观

工程、交通工程、建筑工程的设计、施工、养护及技术服务；检测服务；工程

监理；新材料、公路养护设备的销售及技术研发；建筑材料的研发及销售；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工程机械设备的租赁、销售及技术服务；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广告工程施工；信息技术开发与服务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2,348,04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335,88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1,569,55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134,72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现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大道3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晓旺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现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100%）

主营业务：

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环境保护监测；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计量服务；公路工程监理；建设工程监理；水运工程监理；建设工程勘察；

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设计；机械设备租赁；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实

验分析仪器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图文设计制作。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21,86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04,48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79,278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5,52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控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99号2幢22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师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1,80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100%）（注1）

主营业务： 物业管理服务、办公用品销售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997,15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812,16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187,78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4,51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高速公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江东中路399号紫金金融中心A2楼24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戚路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15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51.17%）（注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8.83%）（注9）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40%）（注10）

主营业务： 成品油零售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053,827.9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742,947.7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 （2024年

度）：

人民币8,571,790.4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181,083.7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8号科技创新综合体A3栋13层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继明

注册资本： 268,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37.31%）（注1）

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5.37%）（注11）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2.40%）

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7.46%）（注12）

江苏东方高速公路经营管理有限公司(3.73%)（注13）

江苏东方路桥建设养护有限公司（3.73%）（注13）

主营业务：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建设工程设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494,635.8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390,260.5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190,402.7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26,383.1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交控数字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河西中部47号地块紫金金融中心A2幢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曹小峰

注册资本： 5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注14）

主营业务：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与安全、系统开发与软件维护服务；提供交通数字化

增值与咨询服务，支撑数字化平台建设；数字交通新基建体系建设运维；

数据要素及数字经济相关。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174,66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66,58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70,88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5,03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华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毕连居

注册资本： 人民币60,1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51%（注17）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9%（注18）

主营业务：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质量检测、建筑工程设计、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

路面养护作业、测绘服务、港口经营、建筑劳务分包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371,743.3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79,204.1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的营业收入 （2024年

度）：

人民币195,913.2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的净利润（2024年度）：

人民币3,319.0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华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泰州市姜堰区大伦镇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毕连居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有限公司（51%）(注17)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9%）（注18）

主营业务：

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新型检测设备和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公路及水

运工程试验检测、工程测绘、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人防工程、铁路工程、风

景园林的试验检测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85,25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5,03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的营业收入 （2024年

度）：

人民币70,047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的净利润（2024年度）：

人民币1,58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镇扬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江苏镇扬汽渡有限公司）

住所： 镇江市高新区润州路25号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田峰

注册资本： 人民币200,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100%）（注1）

主营业务：

机动车、非机动车、散客渡运业务；船舶修理及船舶配件经营业务。许可项

目：船舶检验服务；船员、引航员培训；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

维修和试验；电气安装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

统设计；建筑劳务分包等。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404,706.7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312,432.7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的营业收入 （2024年

度）：

人民币160461.90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的净利润（2024年度）：

人民币28,496.6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291号210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朱彦

注册资本： 人民币3,295,00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100%）（注1）

主营业务： 公路管理与养护、烟草制品零售、出版物零售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27,871,686.1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0,637,905.3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5,567,302.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198,918.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江苏连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徐州云龙区潘塘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长龙

注册资本： 人民币3,736,125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93.0376%）（注1）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4.7864%）（注15）

连云港海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1761%）（注16）

主营业务： 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6,750,525.5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1,840,453.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1,851,82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393,573.4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 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33号

企业类型：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昌松

注册资本： 人民币1,912,160千元

股东（持股比例）: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00%）（注2）

主营业务：

从事公路与城市市政道路、桥梁、隧道、交通工程、公路客车及专用车、汽

车运用、环保与节能、计算机应用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服务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总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5,931,779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末的净资产 （2024年

度）：

人民币3,072,53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营业收入（2024年

度）：

人民币671,242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最近一个企业会计期间的净利润 （2024年

度）：

人民币12,386千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标准）

非关联方协议方主营业务：

1.五峰山大桥公司:道路、隧道及桥梁工程建筑、架线及管道工程建筑（不含危险化学品输送类）建设；公路管理与养护。

2.龙潭大桥公司：道路、隧道及桥梁工程建筑、架线及管道工程建筑（不含危险化学品输送类）设计与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市政设施

管理。

3.广靖锡澄公司：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养护及收费。

4.宜长公司：公路管理与养护。

5.常宜公司：公路管理与养护。

6.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最终实益拥有人

注1：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2：为一家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其证券代码为(001965.SZ)。

注3：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55.46%)，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见上文注4），苏州沿江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8.91%)（见下文注19）及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1.58%)，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1%权益。

注4：本公司85%附属公司，其余15%的最终实益拥有人是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见上文注2）。

注5：最终实益拥有人是：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6.54%)（注1），如东县投资管理办公室（8.31%），南通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会(20.09%)，苏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5.1%)，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6:�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7.78%)�（见上文注1），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6.66%)， 招商局公路网络

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1.64%)�（见上文注2）；根据公开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4%权益。

注7：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75.93%)（见上文注1），泰州市人民政府（13.02%），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

超过3%权益。

注8：最终实益拥有人是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79.99%)，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0%)，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会(7.82%)及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会(2.19%)。

注9：为香港和上海的上市公司。 香港证券代码：00857.HK，上海证券代码：601857.SH。

注10：最终实益拥有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及上海的上市公司，中国石化(600028.SH)，中国石油化工股份(00386.

HK)）(70.4151%)。 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11：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12：最终实益拥有人是：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55.27%)（见上文注1），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代码：

600805），扬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7.31%)，宿迁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4.54%)，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69%)及江苏省财政厅(0.19%)。

注13：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中心。

注14：为深交所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301339.SZ。 控股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55.27%)（见上文注1）。

注15：最终实益拥有人：徐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90.53%），江苏省财政厅（9.47%）。

注16：最终实益拥有人：连云港市人民政府（100%）。

注17：最终实益拥有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55.27%)（见上文注1），张家港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7.84%），常熟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3.27%），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3.03%），根据公开的信息，没有其他人拥有超过3%权益。

注18：为上交所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3018.SH）。

注19： 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常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36.66%)，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4.71%)，张家港市

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7.90%)，国寿东吴（苏州）城市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东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1.45%)及太仓市

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19.35%)），张家港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6.25%)，苏州太仓港疏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2.48%)（见下文注

20）。

注20：最终实益拥有人包括太仓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38.87%)，苏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33.33%)，昆山

市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5.54%)，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4.51%)(� �见上文注1），及连 云港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4.12%)。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交控为现代路桥公司、现代检测公司、华通工程公司、华汇工程公司、交控商运公司、高速能源公司、交通传媒公

司、数研院、镇扬交科公司、润扬大桥公司、连徐高速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招商公路是招商局交通科研的控股

股东，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第六章第6.3.3条，有关各方为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关联方，有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7�條，本公司控股股東江蘇交控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3�條，上述

1–11�項交易各其他方作為江蘇交控的附屬公司或由江蘇交控直接或間接持有30%�以上的股權亦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本公司第二大股東招商公路同時持有本公司及廣靖錫澄公司超過10%或以上的權益，上述第12項交易招商局交通科研是招商公路附

屬公司，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07(4)�及14A.13條，是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综上，根据两地上市规则的从严认定，上述12项交易皆构成关联/持续关连交易。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由于现代路桥公司、现代检测公司、华通工程公司、华汇工程公司、交控商运公司、高速能源公司、交通传媒公司、数研院、镇扬交科公

司、润扬大桥公司、连徐高速公司以及本公司均为同一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以往所签署的协议均能得到有效执行，未出现任何违约情况，因

此我们认为有关关联交易协议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

由于招商局交通科研为本公司二股东招商公路的全资子公司，以往所签署的协议均能得到有效执行，未出现任何违约情况，因此我们

认为与该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协议不存在不能履约的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经本公司11届9次董事会审议批准，2025年3月26日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路桥养护项目及房建项目与现代路桥公司签

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涉及金额人民币36,860.4万元，协议期限自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 于2025年9月30日本公司就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的道路日常养护项目、道路专项养护维修项目、房建改造项目、路桥专项设计项目与现代路桥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

协议，由现代路桥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补充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补充协议补充事项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发

生额

2026年拟发

生额

合计

道路日常养护项目

广靖锡澄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4月

30日

280 20 300

宜长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4月

30日

50 10 60

常宜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4月

30日

50 10 60

合计 / 380 40 420

道路专项养护、维修项目

（含本公司所辖沪宁高速

常州段和无锡段增设应急

港湾、本公司所辖外场道路

维修、广靖锡澄公司路面维

修、宜长高速声屏障改造）

本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4月

30日

4000 2425 6425

广靖锡澄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

31日

501 0 501

宜长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1月

20日

125.4 0 125.4

合计 / 4626.4 2425 7051.4

沪宁高速南京收费站房建

改造项目

本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4月

30日

1382 4500 5882

合计 / 1382 4500 5882

路桥专项设计项目 本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

31日

104 0 104

/ 104 0 104

总计 6492.4 6965 13457.4

就上述项目，现代路桥公司报价将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

位根据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江苏省公路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及定额》、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发布的《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公路工程预算定额》等规定及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

核结果。现代路桥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报价或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为本身及代表其子公司宜长公司及常宜公司）

及上述其他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 补充协议所涉及项目的最高金额基于道路状况所需的预期服务量、建设

及改造项目的预期工作量等因素作估算。 日常养护项目的费用在每季度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

款项自行拨付。 其余项目签订合同后支付至合同金额（不含暂列金和安全生产费）的30%，项目结束通过验收后，支付结算款至审计审定

金额的97%，质保金待缺陷期满一次性支付。

2、经本公司11届9次董事会审议批准，2025年3月26日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房屋出租项目、路桥检查检测服务与现代检测

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涉及金额人民币1624万元，协议期限自2025年5月1日至2028年4月30日。于2025年9月30日本公司就本公司

的路桥检查检测服务与现代检测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补充项目 公司

本补充协议补充事项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

拟发生

额

2026年

拟发生

额

合计

提供服务公司 接受服务公司

路桥检查检测服务

现代检测公司 本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5月31

日

100 20 120

合计 / 100 20 120

总计 / 100 20 120

就路桥检查检测服务，现代检测公司的报价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

价咨询单位根据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苏交质公(2016)8号文件、《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等规定及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单

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 现代检测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

者。补充协议所涉及项目最高金额基于上一年的服务和考虑到路桥状况所需的预期服务估算。现场检查完成至80%后，支付至协议金额的

80%，现场检测完成后，支付至审定金额的100%。

3、经本公司11届9次董事会审议批准，2025年3月26日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宣传活动、公司房建改造项目、广告经营合作

项目与交通传媒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涉及金额人民币11057.4万元，协议期限自2025年5月1日至2028年4月30日。 于2025年9月

30日本公司就本公司的房建改造项目和服务区宣传活动设计策划、 宣传推广项目与交通传媒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协

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补充项目

接受服务公

司

本补充协议补充项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发生额 2026年拟发生额 合计

公司房建改造项目

（含扬溧高速零碳

建设装饰、管理处

日常维修、公司本

部房屋维修）

本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4月

30日

922 500 1422

合计 / 922 500 1422

滆湖服务区宣传活

动设计策划、宣传

推广项目

本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

月31日

60 0 60

合计 / 60 0 60

总计 982 500 1482

上述项目是通过标前审计的方式定价的，即委托独立、具备造价资质的第三方审价单位进行控制价编制。第三方在审核过程中以国家

法律、法规以及预算定额等为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审阅、复核并进行市场询价，确保了该项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补充协议所涉及项目

最高金额是基于项目的预期工作量而作估算。 项目待全部完成后本公司一次性支付结算款至审计审定金额的97%，其余质保金待缺陷期

满一次性支付。

4、 经本公司11届9次董事会审议批准，2025年3月26日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如东公司的海上升

压站柴油发电机保养项目、服务区充电桩建设合同与镇扬交科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涉及金额人民币1749万元，协议期限自2025

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 于2025年9月30日， 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五峰山大桥公司的服务区充电桩建设合同与镇扬交科公

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由镇扬交科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补充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补充协议补充事项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发生

额

2026年拟发

生额

合计

本公司滆湖服

务区、五峰山

大桥扬州广陵

服务区充电桩

建设合同

本公司 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9月29日 5 245 250

五峰山公司

（*）

2025年9月30日至2026年9月29日 5 425 430

合计 / 10 670 680

总计 / 10 670 680

*新增

就服务区充电桩建设服务，本公司委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

询单位根据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服务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镇扬交科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根据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

公司要求的服务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 协议最高金额根据协议期预期使用情况估

算。 服务区充电桩建设服务协议的费用待项目全部完成后本公司及五峰山公司一次性支付结算。

5、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龙潭大桥公司就空调采购服务与交控商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发

生额

2026年拟发

生额

合计

空调采购服务

龙潭大桥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30 0 30

合计 / 30 0 30

总计 30 0 30

空调采购服务是通过询价比价方式确定，龙潭大桥公司根据相关业务需要，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询价，其中交控商运公司是本

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 因这三家公司均满足其他客观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

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本公司具有相关经验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

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选择交控商运公司进行合作。 为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对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

预期商品及服务需要估算得出。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有关费用于

空调到货完成安装后一次性支付。

6、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就加油站出租经营与高速能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发

生额

2026年拟发

生额

合计

加油站出租经营

承租方 出租方

高速能源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

2025年11月1日至

2026年4月30日

50 200 250

合计 / 50 200 250

总计 / 50 200 250

服务区加油站出租费用是经过市场调研，在了解其他两家加油站经营单位的报价后，最终选择报价方案相对最优的高速能源公司租

费保底，按销售量计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 在此基础上，依据销量提高计提标准，具体标准如下：“吨油计租、租费保底” ，计租标

准为租赁费标准按每对加油站年加油量为依据，1万吨/年及以下站点264元/吨；1-2万吨/年（含2万吨）站点275元/吨；2-3万吨/年（含3

万吨）站点285元/吨；3-4万吨/年（含4�万吨）站点295元/吨；4万吨/年以上站点305元/吨。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4年加油量计算得出。协

议的费用在协议生效后，广靖锡澄公司按月报数、按季结算。 阶段性结算按照每对加油站260元/吨标准结算，在年终结算时由高速能源公

司补齐差额部分。

7、本公司就本公司出租通信管道经营权项目与数研院签署关联交易协议，本公司向数研院出租沪宁高速G4221路段通信管道第8子

管的经营权，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承租

方

出租

方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

发生额

2026年拟

发生额

2027年

拟发生

额

2028年

拟发生

额

合计

出租通信管

道经营权项

目

数研

院

本公

司

2025年11月30日至2028年11月29

日

20 120 120 100 360

合计 / 20 120 120 100 360

总计 20 120 120 100 360

出租通信管道经营权项目的租金是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后确定，租金收取方式为按年为一结算期，数研院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

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向本公司拨付。

8、本公司就本公司的桥梁应急抢修工程服务与华通工程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由华通工程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

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发

生额

2026年拟发

生额

合计

提供服务公司 接受服务公司

沪宁高速蠡河大桥

应急抢修工程服务

华通工程公司 本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5

年12月31日

500 0 500

合计 / 500 0 500

总计 / 500 0 500

就沪宁高速蠡河大桥应急抢修工程服务，本公司已委托独立、有造价资质的第三方审价单位进行控制价编制，第三方在审核过程以国

家法律、法规以及预算定额等为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实施了审阅、复核、市场询价等审核方法，综合分析交易定价是公允的。 协议最高金

额是基于抢修项目的预期工作量而作估算，在工程进度期间，经本公司或监理单位确认已完成工程量，按照合同约定单价进行中间结算，

进度款按照中间结算款的80%支付；该项目全部完成后本公司一次性支付结算款至审计审定金额的97%，其余质保金待缺陷期满一次性

支付。

9、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桥梁检测项目与华汇工程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由华汇工程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上

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

拟发生

额

2026年

拟发生

额

合计

提供服务公

司

接受服务公司

桥梁检测项目

华汇工程公

司

本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391 0 2391

广靖锡澄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

2026年4月30日

95 225 320

合计 / 2486 225 2711

总计 / 2486 225 2711

就桥梁检测项目，本公司已委托独立、有造价资质的第三方审价单位进行控制价编制，第三方在审核过程以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预算

定额等为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实施了审阅、复核、市场询价等审核方法，综合分析交易定价是公允的。

协议最高金额是基于检测项目的预期工作量而作估算，在工程进度期间，工程完工至50%，支付至签约合同价（不含暂定金）的30%，

完成现场系统安装调试工作，系统运转正常，提交相关验收资料并通过交工验收，且经华汇工程公司提交书面付款申请后，支付至签约合

同价款的80%（不含暂列金）；经第三方审计单位审计决算，并经华汇工程公司提交书面付款申请后，支付工程款至三方共同认可的审计

决算金额的97%；其余质保金待缺陷期满一次性支付。

10、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与润扬大桥公司就租用润扬大桥瓜洲养护工区场地建设光伏

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签署关联交易协议，项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

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发

生额

2026-2044年

每年拟发生额

2045年拟

发生额

合计

润扬大桥瓜洲养护工

区土地租赁项目

苏交控清能

江苏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45

年9月30日

0.5546 2.2185 1.664 44.37

合计 / 0.5546 42.1515 1.664 44.37

总计 / 0.5546 42.1515 1.664 44.37

就租用场地建设光伏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本公司委聘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了预算合理性分析咨询意见书。 项

目最高金额根据此报告的预期租金估算。项目的租金按年度结算，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或提供当地电网同时段电价的15%的优惠，替代向提供场地方缴纳场地租金。

1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与连徐高速公司就租用连徐高速彭城服务区场地建设光伏电

站并销售电力项目签署关联交易协议，项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

发生额

2026-2044

年每年拟发

生额

2045年拟

发生额

合计

连徐高速彭城

服务区土地租

赁项目

苏交控清能江

苏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45年9月30日 1.972 7.888 5.916 157.76

合计 / 1.972 149.872 5.916 157.76

总计 / 1.972 149.872 5.916 157.76

就租用场地建设光伏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本公司委聘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了预算合理性分析咨询意见书。 项

目最高金额根据此报告的预期租金估算。项目的租金按年度结算，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或提供当地电网同时段电价的15%的优惠，替代向提供场地方缴纳场地租金。

12、 本公司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龙潭大桥公司的隧道突发事件联动控制技术方案编制项目与招商局交通科研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由

招商局交通科研为本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接受服务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拟发生

额

2026年拟发生

额

合计

隧道突发事件联动控

制技术方案编制项目

龙潭大桥公司

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12

月31日

8.34 5.56 13.9

合计 / 8.34 5.56 13.9

总计 / 8.34 5.56 13.9

就隧道突发事件联动控制技术方案编制项目，龙潭大桥公司通过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确定了招标控制价，并邀请到三家单位进行竞

争性谈判，其中招商局交通科研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经过两轮竞争性报价确定了招商局

交通科研为中标单位，确保中标价具有竞争性。

协议最高金额根据预期服务需要估算得出。 服务费用在项目编制大纲评审、最终成果验收、应急预案软件开发认可等节点进行支付。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各项交易均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合同，合同定价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不损害公司利益，也不存在对集团内部关联

人士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同时，相关业务可以发挥集团内部关联公司的协同效应，进一步节约本公司及子公司的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

率，保证主营业务的有效运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依赖性，也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

公司并无负面影响。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此12项交易乃是在本公司及/或子公司在日常业务中进行，交易按

一般商务条款或更佳进行，条款及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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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5年9月30日

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以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三）会议应到董事13人，会议出席董事13人。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批准《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在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基础上，通过签订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新增签订关联交

易协议等方式，补充如下日常关联交易项目：

（1）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广靖锡澄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靖锡澄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江苏宜长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江苏常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道路日常养护项目、道路专项养护维修项目、房建改造项目、路桥专项设计项目与江苏现

代路桥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2）本公司就本公司的路桥检测服务项目与江苏现代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3）本公司就本公司房建改造项目、服务区宣传活动设计策划及宣传推广项目与江苏交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4）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江苏五峰山大桥有限公司的服务区充电桩建设项目与江苏镇扬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

易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5）本公司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龙潭大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潭大桥公司” ）就空调采购项目与江苏交控商业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6）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就服务区加油站出租项目与江苏高速公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7）本公司就本公司出租通信管道经营权项目与江苏交控数字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8）本公司就本公司的桥梁应急抢修工程服务项目与江苏华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9）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桥梁检测项目与江苏华汇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0）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洁能源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 ）就租用场地

建设光伏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与江苏润扬大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1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就租用场地建设光伏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与江苏连徐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1)-(11)关联交易事项中，关联董事陈云江先生、王颖健先生、谢蒙萌女士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投票。

（12）本公司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潭大桥公司的隧道突发事件联动控制技术方案编制项目与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中，关联/关连董事杨少军先生、杨建国先生回避表决，其余各董事均可投票。

所有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持续关连交易事项交易条款公平合理，属一般商业条款，不会损害本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一日

股票简称：宁沪高速 股票代码：600377� � � � � � �编号：临2025-043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5年9月30日

在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本公司2号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杨世威先生主持。

（二）会议通知及材料以邮件、传真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三）会议应到监事5人，会议实际出席监事5人。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补充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一日


